[bookmark: _GoBack]南岳区金融事务中心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
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我中心对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现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金融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拟定全区金融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负责落实区政府关干地方金融业发展的有关政策和措施。
(二)综合全区金融系统的信息和情况，研究本区金融形势，为区委、区政府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建议。
(三)联系协调驻岳各类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负责全区金融机构监管的事务性工作;负责联系及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在南岳区内开设分支机构及相关服务工作；负责组织开展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机构和企业对接;引导、协调银行类金融机构增加信贷投放，支持全区旅游经济发展。
(四)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开展国家有关金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社会投融资规范引导，引导社会公众理性投资、合法理财等工作。
(五)根据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负责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申报初步审查以及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小额贷款公司有关重大事项及高管任职资格初步审查的事务性工作，并协助相关部门对其日常业务开展情况依法依规进行管理。
(六)负责查处和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相关事务性工作，整顿和规范全区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处置各类金融风险。
(七)制订并落实企业上市专项引导资金的使用管理办法，负责培育区域性资本市场。
(八)配合相关部门规范民间投融资管理，建立健全民间投融资中介监测管理制度。
(九)负责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推进全区信用体系建设。
(十)负责联系和组织企业保险业发展，推动全区农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健全，促进保险市场规范发展。
(十一)完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2024年末，我中心为区政府办公室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3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事业编制3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3人，离休人员0人。
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系保障我中心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人员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36.02万元，较上年增加0.46万元，增加1.29%，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自然增资。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27.6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76.79%。日常公用经费8.3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23.21%。我单位遵守过紧日子要求，我单位厉行节约、严格把关，大力压减公用经费支出。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我单位项目支出系查处和打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相关事务性工作，整顿和规范全区金融市场秩序，防范、化解、处置各类金融风险相关工作而发生的支出，均为商品服务类支出，包括项目办公费，印刷费、培训费、差旅费和委托业务费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024年我单位项目支出10.60万元，全部为商品服务支出，其中办公费0.94万元，印刷费0.66万元，差旅费0.46万元，委托业务费8.8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37万元。主要是用于打非各类宣传活动、流动车宣传、打非知识手册制作、打非培训工作等。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纳入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的金额46.62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6.02万元， 项目支出10.60万元。本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表等，按照财政绩效部门要求已公开或其他有关部门要求需随同部门决算一同公开的绩效信息。2024年，我单位积极履职，强化管理，较好的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通过加强预算收支管理，不断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梳理内部管理流程，整体支出管理水平得到有效提高。进一步规范财务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从评价情况来看，保证部门人员及机构的正常运转，且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全区金融形势稳中向好、稳中趋优，金融形势安全稳定，没有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现总结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一）着力加强引导，金融活力持续释放。一是全区金融业稳健运行。今年新招商引进1家银行，即长沙银行，目前，全区共有金融机构15家，其中7家银行、8家保险公司。截止12月末，全区各银行金融机构存款余额99.04亿元，比年初增加7.43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7.27亿元，比年初增加5.04亿元，存贷比67.92%。2024年度全区金融业共计上缴全口径税金3196万元。二是支持实体经济不断发力。引导区内各家银行把金融服务的着力点放在支持壮大实体经济上，为“南岳里”文旅综合体、衡山旅游、衡岳中药、城乡水务、智能科技、文物保护、云雾茶产业等区内多家重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三是保险保障功能稳步加力。在7.28自然灾害中第一时间开通保险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和手续，最大限度加快理赔速度，做到“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共计赔付1463万元。四是金融帮扶精准有力。累计发放脱贫人口小额信用贷款354笔、1348万，切实为脱贫户增收致富提供了资金保障。
（二）着力强化创新，金融服务持续提升。一是创新金融产品。推出民宿贷、科技贷、小微企业流水贷、湘家和等多款优质信贷产品，全力满足客户全方位、多样化金融产品需求。二是优化金融服务。在逸山逸水酒店、南岳里美食城、游客服务中心设立外币兑换机构。建设“南岳一码游”全平台账户结算系统、宗教事务信息化综合运用平台，成功推出“智慧校园”“智慧水务”“智慧南岳票务系统”。全区财政资金安全保障有力。三是盘活闲置资产。有效盘活驻岳金融机构闲置资产，实现资产资源最大化利用。工商银行将原银苑宾馆闲置资产通过对外招标方式对外招租，农业银行将原金穗山庄闲置资产重新拆除建设，建成了一个衡阳片区、市农业分行所属的档案室。四是推进信用村（镇）建设。2024年以来，共创建了紫峰村、新村村等8个信用村，南岳镇1个信用镇，累计评定信用户2779户，授信金额2.8亿元。五是加强银企对接。举办“商旅共融、岳来岳好”文旅招商推介暨迎新春企业家座谈会，全区各银行机构分别为文旅、城投、传奇公司等企业提供授信服务20亿元。
（三）着力维护安全，风险防控持续加强。一是深化宣传教育。始终坚持宣传教育和防范打击两手抓、两不误，以《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和《湖南省贯彻<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实施细则》为抓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多形式、广覆盖、接地气、强渗透的“五进”宣传活动，进一步强化“线上+线下”宣传协同发力，大力提升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渗透力。二是强化排查监测。重点加强对涉农、文旅、房地产、互联网金融、养老养生等领域的风险摸排监测。多次联合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地开展摸排，未发现非法集资苗头。三是加快陈案处置。经摸排，我区除已立案的“11.21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盛大金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外，暂未发现其他非法集资案件，无省办督办风险化解情况。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前述对我中心整体支出情况的分析，反映出目前整体支出主要在预算执行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
（一）经费开支被缩减工作难以为继。
日常经费、保险经费、银企对接经费、典当行对接经费都进行了删减，工作省市考核任务指标比较多，但由于经费不能保障，导致工作出现了断层。
（二）打非处非亮点工作需大力培植。
2024年整体亮点工作偏少，主要是新的有特色的宣传手段较少，南岳区是5A级风景名胜区，打非宣传需充分考虑游客因素。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拟采取以下改进措施：加大打非、处非、银企对接工作投入，配齐、配强打非、处非专职力量，扎实开展打非宣传活动，营造浓厚打非氛围，形成打非人民战争人人参与、打非工作人人满意的良好局面。

                                         南岳区金融事务中心
2025年 5 月 16 日

